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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NUCLEAR INDUSTRY 23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LIMITED
中 國 核 工 業 二 三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1）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撮要

• 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營業額港幣205,608,000元，增幅為56%。

• 集團核心業務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稅後溢利為港幣1,523,000元。

• 期內淨溢利為港幣726,000元，包括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港幣2,712,000元及可換股
債券之估算利息港幣3,509,000元。

• 集團一直在發展香港市場，積極開拓國內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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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核工業二三國際有限公司China Nuclear Industry 23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Limited（「本
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連同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比較數字。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但已經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4 205,608 131,491
其他收入及盈利 2,460 1,028
所用存貨之成本 (46,257) (61,420)
建設成本 (67,790) —

員工成本 (40,562) (49,561)
租金開支 (22,167) (23,701)
公用事務費用 (6,160) (9,210)
折舊 (3,424) (3,147)
其他經營開支 (23,382) (31,087)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盈利，淨額 — 1,471
提早贖回可換股債券之虧損 — (5,737)
視作出售聯營公司之收益 2,712 —

財務成本 5 (3,509) (7,025)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淨額 3,901 6,018

除稅前溢利╱（虧損） 6 1,430 (50,880)
所得稅開支 7 (704) (1,272)

期內溢利╱（虧損） 726 (52,152)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將不會重新分類為損益之項目：
物業重估虧損 (24) (30)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為損益之項目：
期內產生之匯兌差額 (501) (587)
就視為出售聯營公司重新分類至損益 645 —

分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入 (70) (1,95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776 (5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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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下各方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047) (33,959)
非控股權益 4,773 (18,193)

726 (52,152)

以下各方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751) (36,248)
非控股權益 4,527 (18,480)

776 (54,72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每股港仙） 8 (0.37) (3.10)

攤薄（每股港仙） 8 (0.37)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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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21,588 20,846
投資物業 38,000 38,000
預付土地租賃款 6,644 6,695
可供出售投資 500 50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1 74,708 68,162
遞延稅項資產淨值 3,755 3,755

145,195 137,958

流動資產
存貨 5,446 8,260
應收貿易賬項及應收票據 12 113,648 53,79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5,497 21,753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1,385 55,765
預付稅項 233 1,39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89,468 252,882

735,677 393,852

減：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 13 77,057 70,10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4 51,668 58,537
長期服務金撥備 3,205 3,402
應繳稅項 — 1,162
可換股債券 15 289,715 —

421,645 133,206

流動資產淨額 314,032 260,646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59,227 398,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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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減：非流動負債
預收賬款 1,070 1,130

資產淨額 458,157 397,47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1,880 110,166
儲備 351,800 297,35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63,680 407,524
非控股權益 (5,523) (10,050)

權益總額 458,157 397,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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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中國核工業二三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乃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上市。本公司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灣仔港灣道26號華潤大廈28樓2801室。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從事以下主要
業務：

• 食肆經營

• 物業投資

• 酒店經營

• 新能源經營

2. 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包括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而編製。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使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而編製。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該等改進並無對本集團本期間或過往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或呈列方式產生重大影響。本集團於本會
計期間並未應用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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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融工具

計入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多項資產及負債須按公平值計量，及╱或作出公平值披露。

本集團金融及非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值計量盡可能使用市場可觀察輸入數據及數值。釐定公平值計量所使
用之輸入數據乃基於於估值方法中所使用輸入數據的可觀察程度分為不同的等級（「公平值等級」）：

• 第一級：相同項目於活躍市場所報價格（未經調整）；

• 第二級：第一級輸入數據以外直接或間接可觀察輸入數據；

• 第三級：不可觀察輸入數據（即無法自市場數據衍生）。

分類為上述等級的項目乃基於所使用對該項目公平值計量產生重大影響之最低等級輸入數據確定。等級之間
項目轉撥於其產生期間確認。

除下表所詳述者外，本公司董事認為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確認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
若：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賬面值 公平值 賬面值 公平值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金融負債
— 以攤銷成本列賬之金融負債

可換股債券 289,715 291,26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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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本集團經營之業務乃根據經營業務及所提供產品之性質分別組織及管理。本集團之每一項業務分類均代表一
個策略性業務單位，根據風險及回報提供有別於其他業務分類之產品。

食肆 物業 酒店 新能源 企業 綜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部客戶 79,965 — 9,723 115,920 — 205,608

分類間銷售 4,351 7,884 — — 3,387 15,622

其他收入及盈利 115 — 750 508 10 1,383

分類間其他收入及盈利 — — — — — —

84,431 7,884 10,473 116,428 3,397 222,613

對賬：
分類間銷售抵銷 (15,622)

分類間其他收入及盈利抵銷 —

合共 206,991

分類業績 (6,085) (254) 495 11,394 (8,301) (2,751)

對賬：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盈利 1,077

融資成本 (3,509)

視作出售聯營公司之收益 2,712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淨值 3,901

除稅前溢利 1,430

所得稅開支 (704)

期內溢利 726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分類資產 30,190 53,590 4,593 282,908 430,395 801,676

對賬：
未分配資產 79,196

資產總額 880,872

分類負債 13,225 59 4,109 112,808 2,799 133,000

對賬：
未分配負債 289,715

負債總額 42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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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食肆 物業 酒店 新能源 企業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部客戶 110,456 — 13,358 7,572 105 131,491

分類間銷售 4,027 7,729 — — 4,202 15,958

其他收益及盈利 51 — 720 64 5 840

分類間其他收入及盈利 — — — — — —

114,534 7,729 14,078 7,636 4,312 148,289

對賬：
分類間銷售抵銷 (15,958)

分類間其他收入及盈利抵銷 —

合共 132,331

分類業績 (5,811) (266) 3,569 (33,986) (9,301) (45,795)

對賬：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盈利 188

融資成本 (7,025)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盈利淨值 1,471

提早贖回可換股債券之虧損 (5,737)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淨值 6,018

除稅前虧損 (50,880)

所得稅開支 (1,272)

期內虧損 (52,152)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類資產 36,372 53,861 5,717 255,169 106,879 457,998

對賬：
未分配資產 73,812

資產總額 531,810

分類負債 16,218 52 5,171 107,015 4,718 133,174

對賬：
未分配負債 1,162

負債總額 13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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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成本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換股債券之估算利息（附註15） 3,509 7,025

6.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虧損）已計入以下各項：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租賃之最低租金：
土地及樓宇 22,167 23,701
辦公室設備* 144 148

22,311 23,84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酬金）：
工資、薪酬及花紅 39,388 47,729
長期服務金撥備淨額 (71) 768
退休金計劃供款 1,245 1,064

員工成本合計 40,562 49,561

確認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51 51

* 計入其他經營支出之項目

7.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
之稅率作出撥備。中國附屬公司須按稅率25%（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繳納企業所得稅。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稅項
香港 — —
香港以外 704 1,272

遞延稅項 — —

本期稅項支出 704 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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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虧損約港幣4,047,000

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港幣33,959,000元）及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
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102,660,095股（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93,665,620）計算。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未經審核虧損 (4,047) (33,959)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02,660,095 1,093,665,620

由於本公司可換股債券具有反攤薄影響，因此計算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
薄虧損時，可換股債券並無計算在內。

9.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並無宣派或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息（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無）。

10.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成本約為港幣4,185,000元（截至二
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1,549,000元）。

1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64,677 61,966

應佔收購後溢利及其他全面收益及虧損，扣除股息 10,031 6,196

74,708 68,162

附註：

(a) 因收購於聯營公司權益而產生之商譽約港幣16,251,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3,216,000元）
已計入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投資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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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續）

(b)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三日，中核檢修有限公司（「中核檢修」）股東與一名新認購人訂立增資協議。於股份
認購完成後，本集團於中核檢修之權益由26.5%攤薄至18.55%。因此，中核檢修之註冊資本由人民幣
36,700,000元增加至人民幣52,430,000元。

(c)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於聯營公司之權益詳情如下：

公司名稱
註冊及經營地點 

及日期
已發行及已繳足╱ 

註冊資本
本集團應佔 

權益百分比 主要業務

中核檢修有限公司 
（前稱深圳中核二三核
電檢修有限公司）

中國╱ 

一九八八年一月九日
人民幣52,430,000元 間接：18.55% 核電站之檢查、檢修、維修、建設、安裝

及為核電站提供該等工作之專業人
才，並為非核電公司提供建設工程

12. 應收貿易賬項及應收票據

視乎客戶的信譽及與客戶業務合作的時間長短，就新能源業務而言，本集團一般給予其客戶30至180日的信貸
期。除若干已建立長遠關係之客戶所獲之貿易條款有所不同外，食肆及酒店經營客戶大部份以現金及信用卡
結算。本集團致力於嚴格控制其尚未收回之應收款項。本公司高級管理層會定期審閱逾期結餘。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項 87,280 46,359

應收票據 26,368 7,438

113,648 53,797

以發票日期計算，於報告期末之應收貿易賬項及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90日 83,685 38,445

91至180日 24,875 9,833

181至365日 5,088 5,519

113,648 53,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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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貿易賬項及應收票據（續）

應收貿易賬項並不計息。本集團並未持有此等結餘之任何抵押物或其他改善信貸條件。應收票據自開票當日
起計六個月內到期。

一筆約港幣70,269,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5,634,000元）之款項計入應收貿易賬項及應收票
據，該筆款項為產生自新能源業務之應收本集團關連人士款項。

13. 應付貿易賬項

以發票日期計算，於報告期末之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90日 50,511 41,804

91至180日 17,519 28,301

181至365日 9,027 —

77,057 70,105

應付貿易賬項並不計息，且一般須於30日內支付。

1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其他應付款項包括約港幣30,887,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0,887,000元）之款項，乃為國鑫能源
有限公司兩名非控股權益股東提供之免息股東貸款，國鑫能源有限公司為本公司擁有51%權益之附屬公司。
有關股東貸款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一月六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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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可換股債券

 (i) 贖回可換股債券

可換股債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負債部分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56,172

估算利息開支 7,025

轉換可換股債券 (63,197)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衍生部分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4,537

於綜合損益表確認之公平值盈利 (1,471)

轉換可換股債券 (3,066)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本公司向一獨立第三方發行本金金額為港幣120,000,000元之零息可換股債券
（「可換股債券」），作為收購附屬公司代價之一部份。於發行日期起計首個週年期末至（惟不包括）到期日
前五個營業日期間，可換股債券可由債券持有人以換股價每股港幣1.20元轉換為本公司每股面值港幣0.10

元之普通股。任何尚未轉換、註銷、購買或其他已收購之可換股債券將由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
贖回。

可換股債券之換股權體現了嵌入式衍生工具之特徵，因此與負債部份分開呈列。於初步確認時，此等可
換股債券之嵌入式衍生部份乃按公平值計量並列為衍生金融工具。所得款項超出初步確認為嵌入式衍
生部份之任何金額確認為負債部份。於各報告期末，嵌入式衍生部份均會重新計量，而該部份之公平值
變動則會於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確認。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金金額港幣48,000,000元之可換股債券已轉換為本公司普通
股。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本公司以總代價港幣72,000,000元提早贖回
本金總額港幣72,000,000元之尚未償還可換股債券，因提早贖回故產生虧損約港幣5,73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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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可換股債券（續）

 (ii) 發行可換股債券

二零一五年 

可換股債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負債部分
發行新債券 313,038

估算利息開支 3,509

轉換可換股債券 (26,832)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289,715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本公司發行本金總額為港幣350,000,000元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到期
的3%可換股債券（「二零一五年可換股債券」）。債券持有人可於到期之前任何時間選擇以換股價每股港
幣1.75元將二零一五年可換股債券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

基於可換股債券之換股權透過交換固定金額或固定數目之股本工具結算，二零一五年可換股債券乃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 — 呈列」入賬列為複合工具，而所得款項則分為下文所載之負債部份
及權益部份。

負債部份公平值乃採用相近年期但無轉換特徵之債券市場利率計算。剩餘金額，即權益部份之價值，乃
計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項下之轉換儲備。

債券之估算利息開支乃採用實際利息方計算。

自發行日期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港幣30,000,000元之二零一五年可換股債券已由債券持有人轉
換為本公司股份。

16.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及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17.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a) 與關連人士之交易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與一名董事之交易：
已付租金開支（附註(i)） 60 48

附註：

(i) 本集團向本公司一位董事支付租金支出。租金乃參考公開市價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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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續）

(b) 本集團關鍵管理人員之報酬：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3,666 3,670

退休金計劃供款 54 57

支付予關鍵管理人員之報酬總額 3,720 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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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收益較去年增加港幣74,117,000元或56%，綜
合收益錄得港幣205,608,000元；而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收益錄得港幣
131,491,000元。本 公 司 擁 有 人 應 佔 綜 合 虧 損 為 港 幣4,047,000元（二 零 一 四 年：綜 合 虧 損 港 幣
33,959,000元）。每股基本虧損為港幣0.37仙（二零一四年：每股基本虧損港幣3.10仙）。

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淨虧損取得顯著改善，除其他事項外，改善主要是由
於因新能源業務實施龐大的市場拓展及新業務增長計劃，項目收益帶來正面影響。因此，預期
本集團之相關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將錄得淨溢利。期內淨溢利為港幣
726,000元，不包括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港幣2,712,000元及可換股債券之估算利息港幣
3,509,000元。於 截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本 集 團 核 心 業 務 將 會 錄 得 溢 利 港 幣
1,523,000元。

管理階層之研討及分析

業務回顧

集團之餐飲業務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錄得淨虧損，另一方面，酒店業務之銷售收入及淨溢利較
去年有所下降，主要由於受宏觀經濟影響。

本集團新能源業務之表現顯著改善。受益於龐大的市場發展及新業務增長計劃，工程、採購及
建設項目大幅增加，再加上固有營運成本降低，為盈利創造了空間。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共約港幣589,468,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港幣252,882,000元），大部份均為銀行原有到期日少於三個月之無抵押存款。另外，
本集團並無任何抵押貸款（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資產淨額約為港幣458,157,000元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97,474,000元）。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本公司發行本金總額為港幣350,000,000元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五
日到期的3%可換股債券。扣除發行的佣金及成本後，本公司淨收額為港幣346,114,000元。於二
零 一 五 年 六 月，合 共 港 幣30,000,000元 的 可 換 股 債 券 已 按 每 股 港 幣1.75元 兌 換 成 本 公 司 約
17,143,000股新普通股。

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主要以港幣及人民幣計算，因此無重大匯兌風險。本集團並無使用任
何金融工具作對沖。

或然負債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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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人數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人數有367名，而有關薪酬制度乃參照市場實際情況於每
年定期檢討。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未有設立任何購股權計劃予僱員。

前景

集團將秉承中國經濟發展之趨勢，特別是在清潔能源領域加大資源投入，努力提高核心競爭
力，增加盈利水準。並將繼續探索與之相關的業務發展模式，為股東創造更佳的回報。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
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認為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整個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採納其自身的操守守則（「操守守則」），其條款嚴格程度不遜於
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向本公司全
體董事作出特別查詢後，董事們已確認於本中期報告所涵蓋之整個會計期間內均遵守操守守則
及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第3.21條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負責審閱及監察本集
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審核委員會之四位成員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嘉齡先
生、李寶林先生、王季民先生及田愛平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報告。

代表董事會 
中國核工業二三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艾軼倫

香港，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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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為：主席及執行董事艾軼倫先生；副主席及執行董事陳樹傑先生；執行董
事簡青女士、鍾志成先生、高永平先生、符志剛先生、唐傳清先生及唐建華先生；以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陳嘉齡先生、李寶林先生、王季民先生及田愛平先生。


